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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起出生之新生兒

補助金額：第1名4萬、第2名4.5萬

                    第3名(含以後)5萬

設籍條件新增【累計制】母或父於寶寶出

生日前已遷入新北市但設籍未滿10個月，於出

生日後繼續設籍新北市累計滿10個月亦可申請。

(累計制不得併計北北基桃設籍期間。)

新北生育獎勵金再升級



原住民身分法宣導

當事人原以「原住民身分」登記傳統姓

名，嗣後放棄原住民身分或終止收

養關係喪失原住民身分者，於喪失

原住民身分後，不得再使用傳統姓名，

應將傳統姓名改回原有之漢人姓名。

因當事人已不具原住民身分，即喪失依

姓名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取用傳統姓名

之權利，自不得維持傳統姓名。若仍保

留傳統姓名，易使他人誤判其具有原住

民身分，影響公益。



戶政網路申辦服務全時段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24小時全天候提供申請人
使用自然人憑證進行「線上申辦戶籍登記」。

1.出生登記
2.死亡登記
3.認領登記
4.出生地登記
5.離婚、終止結婚登記
6.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行使負擔登記
7.監護登記
8.監護廢止登記
9.輔助登記
10.輔助廢止登記
11.收養登記

12.終止收養及回復本姓登記
13.收養撤銷登記
14.終止收養撤銷登記
15.撤冠配偶姓登記
16.冠配偶姓登記
17.未滿14歲未成年改名登記
18.經法院宣告變更子女姓氏之
      登記
19.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
20.戶長變更登記
21.出境遷出登記
22.全戶戶籍暫遷至戶政事務所



案例分享
郭先生多年旅居海外，家庭幸福美滿，因返國履行義務
役的契機，他重新踏上熟悉的故鄉—金山

退役後，他決定留在金山並積極投入地方創生計畫，以
舞蹈專長從事教學，且決定舉家返國定居。由於孩子是
在國外出生，便向戶政事務所詢問：

如何為國外出生子女在我國辦理初設戶籍登記？

在臺設有戶籍之國人，其在國外出生之子女欲返臺設籍，須先
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辦「定居證」，再向戶政事務所辦理初設戶
籍登記。相關規定如下：
一、申請人：本人、戶長、利害關係人（無前２項申請人時）、
        受委託人、未成年人以法定代理人為申請人。
二、應備文件（均須正本）:
        當事人為未成年人時，由法定代理
        人（父母雙方）或戶長攜帶申請人
        國民身分證及印章（或簽名）、
       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定居證及
        現住地戶口名簿，如由父母一方
        單獨辦理，須另檢附他方之同意書
        或授權書 。
三、應備證件在國外作成者，須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在大陸
        地區或香港、澳門作成者，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機構或
        委託民間團體驗證。外文文件應另附經駐外館處驗證或國
        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四、申請期限：自內政部移民署核發定居證之翌日起30日內辦
        理。

在本市金山戶政事務所人員的細心協助下，郭先生順利為孩子完成戶籍
登記，全家正式在金山落腳。他不僅圓滿履行國民義務，更以實際行動
回饋故鄉，讓下一代在這片土地上延續記憶與夢想。



防詐宣導
現今網路與科技技術發達，詐騙案件層出不
窮，網路交友成為詐騙手法之一，謹慎選擇
交友服務，冷靜拒絕陷阱、保護自己才安心。



防制人口販運宣導

人口販運之定義：
依據112年6月14日總統公布並於113年1月1日起施行
之新修正《人口販運防制法》第2條第1款規定「人口
販運」係指基於剝削意圖或故意，符合下列要件者：
1. 不法手段：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
      劑、催眠術、詐術、故意隱瞞重要資訊、不當債務

約束、扣留重要文件、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
求助之處境，或其他相類之方法。但對未滿十八歲
之人從事人口販運，不以符合不法手段為必要。

2. 不法作為：
(1)從事招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

          匿、隱避、媒介、容留國內外人口。
(2)使他人從事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3)使人為奴隸或類似奴隸、強迫勞動、從事勞動與

          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實行依我國法律有刑罰規
          定之行為。

(4)摘取他人器官。

常見人口販運之陷阱：
1. 利用媒體、報章雜誌上刊登令人稱羨之國內外工作
    機會。
2. 藉由提供媒介婚姻、工作或教育機會，協助免費辦
    理護照、觀光簽證、取得工作許可證或接送出入境
    等方式吸引被害人上鉤。例如：自助旅行或打工渡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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